附件  品牌個案競賽決賽辦法細則

第二屆品牌擂台－品牌個案競賽
決 賽 辦 法 細 則
一、準備階段
個案閱讀與討論、簡報資料準備

(一)時間: 含午餐時間共計220分鐘
(二)辦法: 

1.現場發給每人中文個案一份，另提供每組一份英文版本個案。
2.各隊在指定位置由工作人員帶開進行討論。 原則每一會議室至多不超過3組，並隔出適當距離以避免干擾。
3.個案討論僅限有出席之同隊成員，比賽期間不得藉由任何管道，針對比賽個案徵詢未出席之同隊成員、他隊成員、非本次比賽參賽者等。
4.各隊必須自行帶一台筆記型電腦，討論時不得使用網路服務，並需在進入討論室前由大會檢查過後，方可使用。
5.個案討論時間一結束，需將所有資料交由工作人員，並不得再作更換。
6.各隊報告時，需使用PowerPoint2003進行簡報。
二、競賽階段
(一)規則重述
時間: 約10分鐘 

(二)分組簡報

1. 時間：每組25分鐘，其中簡報15分鐘，結束前3分鐘按鈴提醒。簡報結束後QA時間為10分鐘，QA時間為評審提問時間。
2. 辦法: 
(1)語言使用

比賽簡報之投影片內容得使用中文或英文，進行口頭簡報之語言以中文為主。

(2)評分標準
	順序
	項目
	佔比
	說明

	1.
	個案問題分析
	30%
	針對個案所提出之議題與分析是否適當?

	2.
	個案問題建議
	40%
	針對所提出的議題提供之建議與解決方案是否有效?

	3.
	評審問題回覆
	15%
	所答覆之內容是否完整確實、邏輯清楚?

	4.
	簡報技巧
	15%
	簡報內容是否完整並邏輯清楚?
簡報者的整體形象是否適當?表達是否具說服力?


(3)評審委員提問採統問統答方式進行 (所有評審委員提問完畢後再統合一次回答)。

(4)超過時間仍持續發言者，將扣總分0.5分，超過一分鐘者再扣0.5分。

(5)評分方式採序位法，總序位數最低者為冠軍，依此類推。
(6)各場次提供觀摩。
a.參賽隊伍:：請於比賽前十分鐘返回休息區，第一組簡報隊伍於主場地就位。每隊簡報完後需留在主場地至所有隊伍簡報完畢。
b.非參賽隊伍 (加油團)：請於比賽前十分鐘進場，場地一經坐滿，不再允許入場，且旁聽者不得任意進出。
(7)裁判: 共計五位，含業界與學界等專家。
三、其他事項
1. 決賽前不寄發個案資料。 
2. 決賽隊伍不得藉由任何管道，於賽前取得競賽個案，違者主辦單位取消該隊參賽資格。
3. 比賽期限不得要求變更或擅自離開大會限定之場所。 
4. 所需之文具用品由大會統一供應。
5. 若有其它臨時公佈之注意事項，依大會現場公佈者為準。
第 2 頁，共 2 頁

